省委政法委2014年部门预算说明

1、 部门职能职责

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是省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的部署，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 
    （二）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必要时直接参与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三）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四）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开展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五）组织、协调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推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六）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 
    （七）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八）组织查处政法系统干部、干警中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违纪案件。 
    （九）承办省委、省政府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2、 部门收支概况

（一）收入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2511.38万元，全部为公共财政拨款2511.38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4年年初预算数 2511.38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2198.36万元，教育支出37.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6.96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0.36万元。

三、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014年公共财政拨款收入2511.38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1153.7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14年年初预算数为1357.63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等。其中：业务工作支出1322.63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政法干部队伍管理工作等方面；教育支出35万元，主要用于工作专项培训及机关干部再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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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政法委2014年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本年预算
	项   目
	本年预算

	一、公共财政拨款
	2511.38
	一、公共安全支出
	2198.36

	    经费拨款
	2511.38
	  司法
	2198.36

	    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拨款
	　
	二、教育支出
	37.5

	二、政府性基金拨款
	　
	  进修及培训
	37.5

	三、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6.96

	四、中央财政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6

	五、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收入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96

	六、其他收入
	　
	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2

	　
	　
	  医疗保障
	8.2

	　
	　
	五、住房保障支出
	80.36

	　
	　
	  住房改革支出
	80.36

	　
	　
	　
	　

	　
	　
	　
	　

	本年收入合计
	2511.38
	本年支出合计
	2511.38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二十、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2511.38
	支 出 总 计
	2511.38

	说明：1、编制2014年部门预算时，已对省级支出和市县转移支付进行区分，本表公       
         开内容为列省级支出的预算资金安排情况；  
      2、本表填列口径为当年安排数（不含上年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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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政法委2014年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511.38
	1,153.75
	1,357.63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2,511.38
	1,153.75
	1,357.63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198.36
	875.73
	1,322.63

	20406
	    司法
	2,198.36
	875.73
	1,322.63

	205
	  教育支出
	37.50
	2.50
	35.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37.50
	2.50
	3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6.96
	186.96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6.00
	186.00
	0.00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96
	0.96
	0.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20
	8.20
	0.00

	21005
	    医疗保障
	8.20
	8.2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0.36
	80.36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80.36
	80.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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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政法委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公开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预算数（公共财政拨款）

	
	小计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
	因公出国（境）费

	湖南省委政法委
	148
	38
	95
	15

	　
	　
	　
	　
	　

	　
	　
	　
	　
	　

	　
	　
	　
	　
	　

	　
	　
	　
	　
	　

	　
	　
	　
	　
	　

	　
	　
	　
	　
	　

	　
	　
	　
	　
	　

	　
	　
	　
	　
	　

	　
	　
	　
	　
	　

	说明：1、本表公开内容为列省级支出的“三公”经费预算公共财政拨款安排情况；
      2、公共财政拨款包括经费拨款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3、公开口径为当年安排数（不含上年结转）。


